
一四．鑒於聯合國憲章第二條所載各項原則，促

請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依照本決議案之規定行事；

一五．請聯合國會員國、聯合國組織、各專門機關

及聯合國體系內其他國際組織，作爲優先事項，給予

尙比亞以協助，俾助其解決因執行安全理事會此等決

議可能遭遇之特殊經濟問題；

一六．請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尤其是依照憲章規

定負有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主要責任之會員國，確切

協助實施本決議案促請採取之措施；

一七．認爲聯合王國爲管理國家，應確保任何解

決辦法必須計及南羅德西亞人民之意見，尤其是贊成

多數統治之政鯊之意見，並確保爲南羅德西亞全體人

民所接受之解決辦法；

一八．請聯合國或專門機關所有會員國於一九六

八年八月一日前向秘書長報告實施本決議案所採措

施；

一九．請秘書長向安全理事會報告本決議案之實

施進度。第一次報告書至遲應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提出；

二o. 決定依照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二十

八條設一安全理事會委員會，擔任下列任務，並附具

意見向理事會報告：

(a) 審査秘書長爲實施本決議案所提報告書；

(b) 向聯合國或專門機關任何會員國索取關於該

國貿易之其他資料，包括關於不在上述正文第三段(d)

項禁止之列之商品及產物之資料，或關於該國任何國

民或其領土內可能楷成規避本決議案所定各項措施之

任何活動，爲妥予履行其向安全理事會之責起見所必

需報告之資料；

二一．請聯合王國以管理國家之地位竭力協助委

員會，並將其可能獲得之任何情報提供委員會，俾得

充分實施本決議案及決議案二三二（一九六六）規定之

措施；

二二．請聯合國或專門機關所有會員國，以及各

專門機關本身，供給委員會爲其執行本決議案所必盅

之其他情報；

二三．決定將本項目繼續列入理事會議程，以便

參照發展情形，斟酌採取進一步行動。

第一四二八次會誤一致

通過。

中東情勢20

決定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四O一次

會議決定請約旦、以色列、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伊拉克

及摩洛哥代表參加討論下開項目，但無表決權·

｀｀中東情勢：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約旦常任代表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8484); 21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常任代表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8486) 。"::;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四O二次

會議決定請敍利亞代表參加討論本問題，但無表決權。

21 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一

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一四O六次

會議決定請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參加討論本問題，但無

表決權。

決議案二四八（一九六八）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安全理事會，

業已聆悉約旦代表及以色列代表之陳述，

備悉文件 S/8470 、 22 S/8475 、 22 S/8478 、 22 S/ 

8483 、 22 S/348422 及 S/848622 內所載約旦常任代表及

以色列常任代表來函之四容，

20 理事會於一九六七年亦什通過關护此問題之決議案或決 並備悉文件 S/7930/Add.6422 及 Add.6522 內所

定° 載聯合國休戰監察組織參謀長遞來之補充情報，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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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査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二三六（一九六七）曾譴責

任何及一切違反停火之行動，

査悉以色列軍險在約旦領土採取之軍事行動，規

模宏大，且經縝密籌劃，

鑒於一切暴力事件及其他違反停火之行動應予制

止，且不應忽視已往同性質之事件，

復査決議案二三七（一九六七）曾請以色列政府，

確保軍事行動地區居民之平安、福利與安全，

－．茲對生命死亡及重大財產損失，深表惋惜；

二．譴責以色列違反聯合國憲章及停火決議案而

發動之軍事行動；

三．對一切違反停火之暴力事件深表遺憾，並宜

稱此種軍事報復行動及其他對停火之嚴重破壞絕難容

忍，安全理事會將須考慮憲章所規定之進一步及更有

效之步驟，以確保此種行動不再重演；

四．請以色列停止採取違背決議案二三七（一九

六七）之行爲或活動；

五．請秘書長隨時注意此項情勢，並相機向安仝

理事會具報。

第一四 C)七次會謙一致

通過。

決定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第一四O九次會

議決定請約旦及以色列代表參加討論下開項目，但無

表決權：

｀｀中東情勢：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約且常任代表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8516); 23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常任代表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8517) 。＂23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第一四－O次會議

決定請敍利亞代表參加討論本問題，但無表決權。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第一四一一次會議

決定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伊拉克代表參加討論本問

題，但無表決權。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第一四一二次會議

決定請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參加討論本問題，但無表決

權。

由於就此項目舉行磋商之結果，主席於一九六八

年四月四日第一四一二次會議宜讀下開聲明：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業經聽取當事各方關於

再行發生敵對行爲之陳述，對於該地區內盆見惡

化之情勢，殊深關切，因之認爲理事會應繼續據

有此情勢，並對之隨時加以密切注意。"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一四一六次

會議決定請約旦及以色列代表參加討論題爲｀｀中東情

勢：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約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8560) "24 之項目，但無表決權。

決議案二五O（一九六八）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安全理事會，

業已聆悉約旦及以色列代表之陳述，

業已審議秘書長節略(S/8561), 25 尤其爲秘書長

致以色列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之節略，

認爲在耶路撒冷舉行軍事檢閱勢將加深該地區之

緊張局勢，並對該地區問題之和平解決發生不良影響，

－．請以色列避免在耶路撒冷舉行定期一九六八

年五月二日進行之軍事檢閱；

二．請秘書長就本決議案之實施情形向安全理事

會提具報告。

第一回一七次會議一致

通過。

決定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第一四一八次會讖

決定將秘書長依大會決議案二二五四（緊特五）規定提

出關於耶路撒冷之報告書（S/8146)2"目列議程。

28 同上。

2門司上，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
25 同上。

26 同上，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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